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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于2019年9月16日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15日－2019年9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16日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时间为：2019年9月15日15:00至2019年9月16日15:00。

2、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龙尾路10号捷顺科技三楼总办会议室。

3、会议方式

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健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0人，代表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393,907,

552股，占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070%（注：截至目前，公司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

户持有股份1,265,000股，在计算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时扣减已回购股份，公司发行在外有

表决权的总股本为644,619,741股），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1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52,873,62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414%；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1,033,9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56%；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

307,18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89%。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对议案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393,883,654股（其中现场投票352,873,624股同意，网络投票41,010,

03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9%；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8,283,2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7123%；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00%； 弃权票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393,888,652股（其中现场投票352,873,624股同意，网络投票41,015,

02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2%；反对股数为1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8,288,2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7725%；反对票18,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2275%；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

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393,888,652股（其中现场投票352,873,624股同意，网络投票41,015,

02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2%；反对股数为1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8,288,2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7725%；反对票18,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2275%；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

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393,888,652股（其中现场投票352,873,624股同意，网络投票41,015,

02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2%；反对股数为1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8,288,2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7725%；反对票18,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2275%；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

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林丽彬、蔡涵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审议的议案、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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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2019年9月16日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郭伟等23名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尚未解锁

的股份合计485,000股，回购价格调整为3.2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0）。

上述485,000股股份回购注销手续办理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645,884,741股减至645,399,

741股，注册资本将由645,884,741元减至645,399,741元。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不会因此影

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龙尾路10号捷顺科技三楼董事会办公室

2、 申报时间：2019年9月17日至2019年10月31日每个工作日的上午10:00-11:30， 下午13:

30-16:30

3、联系人：唐琨

4、联系电话：0755-83112288-8829

5、传真号码：0755-83112306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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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决定对全资子公司启动预重整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前期申请人深圳金海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

院” ）申请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千里电子” ）预重整。 2019年

9月16日，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深圳中院送达的（2019）

粤03破申399号《决定书》，决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千里电子启动预重整。

2、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企业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的规定，深圳中院决定对

公司子公司保千里电子启动预重整，不代表深圳中院最终受理保千里电子的重整申请。

3、深圳市嘉实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公司” ）向深圳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截

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深圳中院对嘉实公司申请公司重整事项的裁定书。 本次预重整仅涉及公司子公

司，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4、公司股票已被暂停上市。 公司是否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并不会影响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 若公

司2019年度无法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4.2.1�条规定的恢复上市的条件，公司即使完

成破产重整，公司股票也将面临被终止上市。

5、公司存在因重整失败被宣告破产的可能，公司股票存在因此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一、法院决定启动子公司预重整的概述

前期， 申请人深圳金海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全资子公

司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预重整。 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收到深圳中院送达的（2019）粤03破申

399号《决定书》：深圳中院决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千里电子启动预重整。 《决定书》中指定北京市

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担任保千里电子预重整管理人。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预重整申请简述

1、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深圳金海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法定代表人：郭文彤

2、被申请人基本情况

被申请人：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23号汉京国际大厦16楼

法定代表人：周培钦

（二）法院作出子公司启动预重整决定的时间及主要内容

1、决定时间：2019年9月12日

2、《决定书》主要内容：申请人金海峡向深圳中院申请对保千里电子预重整一案，深圳中院合议

庭经评议，决定对保千里电子启动预重整。

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企业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第三十条之规定，深圳中院指

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担任保千里电子预重整期间管理人。

预重整机制即在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前预选管理人进入企业清理债权、债务，协助展开谈判，

辅助企业推进重整。 深圳中院决定对公司子公司保千里电子启动预重整，并不代表公司及公司子公司

保千里电子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二、法院指定预重整管理人情况

（一）预重整管理人

1、法院指定预重整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中院（2019）粤03破申399号《决定书》，深圳中院指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为保千里电子预重整期间管理人，许胜锋为负责人。

（二）管理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成文、邱泽铃

联系电话：0755-33256480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中心A栋8-10层

邮政编码：518026

三、风险提示

（一）子公司保千里电子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深圳中院审理企业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第二十七条，受理重整申请前，对于具有

重整原因的债务人，为识别其重整价值及重整可行性，提高重整成功率，经债务人同意，深圳中院合议

庭可以决定对债务人进行预重整。

根据《深圳中院审理企业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的规定，深圳中院决定对公司子公司保千

里电子启动预重整，不代表深圳中院将最终受理保千里电子的重整申请。

若保千里电子顺利进入重整程序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保千里电子的资产负债结

构。

（二）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018年6月8日，公司收到深圳市嘉实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公司” ）向深圳中院提

交的《重整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嘉实公司向深圳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

深圳中院对嘉实公司申请公司重整事项的裁定书。 本次预重整仅涉及公司子公司，公司是否进入重整

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不会影响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公司股票仍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

公司股票已于2019年5月24日被暂停上市。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进入破

产重整程序。 但公司是否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并不会影响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 若公司2019年度无法

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4.2.1�条规定的恢复上市的条件，公司即使完成破产重整，公

司股票也将面临被终止上市。

（四）公司存在因重整失败被宣告破产的可能，公司股票存在因此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法院将指定管理人，债权人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管理

人或公司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 公司债权人根据经

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 如果重整计划草案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

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1�条第（十二）项

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该等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9月16日

股票代码：600240�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ST华业 编号：临2019-148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作出裁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该案的金额：人民币705,757,189.3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9日披露《北京华业资本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编号：临2018-160），具体内容详见上述公告。 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发来的[2019]中国贸仲西裁字第0017号《裁决书》，内容如

下：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申 请 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

被申请人一：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二：西藏华慈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华慈” ）

被申请人三：华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业发展” ）

被申请人四：重庆捷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捷尔” ）

被申请人五：ZHOU�WEN� HUAN

被申请人六：GUO� NANCY� XIUQI

被申请人七：重庆瀚新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瀚新” ）

案 由：仲裁

二、《裁决书》的主要内容：

[2019]中国贸仲西裁字第0017号《裁决书》，内容如下：

仲裁委员会根据申请人工商银行于2018年10月8日提交的《仲裁申请书》，于2019年2月12日组

成仲裁庭审理本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裁决结果如下：

1、被申请人一偿还申请人融资资本金人民币7亿元。

2、 被申请人一偿还申请人截至2018年10月7日的利息人民币1,773,333.30元，2018年10月8日

（含）后，以本金7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55%计收罚息，以未支付的利息为基数（不包括罚息），按年

利率8.55%计收复利，罚息、复利，利随本清。

3、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二出质的被申请人四67.2%（35,616万股） 的股权在第 （一）（二）（六）

（九）项裁决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4、被申请人三、被申请人四、被申请人五、被申请人六对上述第（一）（二）项裁决范围内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5、被申请人七对上述第（一）（二）项裁决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本案保全费人民币100,00元、申请人律师代理费人民币200，000元全部由七被申请人承担。

7、本案实际费用人民币4,661元，全部由七被申请人承担；被申请人方已向西南分会仲裁院预缴

外地仲裁员开庭的实际费用人民币15,000元， 剩余款项人民币10,339元由西南分会在本裁决生效后

退还被申请人方。

8、本案鉴定费人民币50,500元，全部由被申请人七承担；被申请人七已向西南分会仲裁院预缴鉴

定费人民币60,000元，剩余款项人民币9，500元由西南分会在本裁决生效后退还被申请人七。

9、本案仲裁费用为人民币3,773,856元，全部由七被申请人承担。 上述仲裁费用已与申请人缴纳

的等额仲裁预付金冲抵。 因此，七被申请人还应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3,773,856元以补偿申请人为其

垫付的本案冲裁费用。

三、备查文件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9]中国贸仲西裁字第0017号《裁决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55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2019-05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1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

于对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2756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

下简称《格式准则第3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9年半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司从经营信息、会计政策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

信息。

1.半年报披露，公司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147.26亿元，主要系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报告期

内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1.63亿元，报告期末减值准备余额10.2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

截至目前相关业务开展、存续项目期限结构、风险管控等情况；（2）结合被质押标的股票市值变化、违

约、诉讼、减值测试方法等情况，具体说明相关减值测算的依据，并分析相关减值计提的充分性和合理

性。

2.报告期内，公司资管及基金管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元，同比增长329%。 但报告期末，受托

管理资产总规模同比下降30.06%，主动管理规模占比提升至24.54%。 与此同时，公司作为产品管理人

在报告期内涉及四笔诉讼，合计诉讼金额约5.6亿元（未计利息）。 请公司：（1）结合业务开展、同行业

公司情况等补充说明受托管理资产总规模下降而资管及基金管理业务营业收入大幅提升的主要原

因；（2）审慎评估并披露相关业务风控措施的有效性，以及是否存在任何形式的兜底承诺。

3.半年报披露，公司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形成的商誉计提

3065万元的减值准备。 请公司补充披露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上半年的关键经营数据及同比

变化情况，详细说明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测算过程。

4.报告期末，公司的其他应收款余额3.15亿元，较期初增长174%。 其中，前五大欠款方中包含两笔

应收赎回款合计0.76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其他应收款余额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2）其他应收

款是否存在回款风险；（3）前五大欠款方是否与上市公司及其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

联关系。

5.半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公司部分风险控制指标有所波动，其中风险覆盖率从期初的241.47%下

降至期末的176.79%，资本杠杆率从21.17%下降至17.75%。 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风控指标的主要变动

原因，以及是否拟采取相关应对措施。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3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对于公

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及时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19年9月24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

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

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002142� � �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2019-058

优先股代码：140001、140007� � � � �优先股简称：宁行优01、宁行优0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16日（星期一）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9月16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9月15日

下午15:00至2019年9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宁波泛太平洋大酒店（宁波市鄞州区民安东路99号）。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罗孟波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列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9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76,037,99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628,329,528�股的67.0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8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44,265,8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7%；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9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31,772,1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列席会议。 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作了见证。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二)�关于选举刘建光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第（一）项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2/3以

上通过；第（二）项是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2

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有效表决股数

表

决

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关于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

议案

3,772,146,197 99.8969% 1,345,925 0.0356% 2,545,868 0.0674% 3,776,037,990

通

过

二

关于选举刘建光先生为第

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

案

3,773,404,522 99.9303% 87,600 0.0023% 2,545,868 0.0674% 3,776,037,990

通

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朱和鸽、何卓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

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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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股东监事王振海先生的书面辞呈。 王

振海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股东监事职务，同时不再担任监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王振海先生辞

任后将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自2019年9月16日起生效。

王振海先生在担任公司股东监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谨向王振海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

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7日

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注册资本变更的公告

经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9年第一届第十一次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谷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向本公司同比例增资人民币3000万元，增资

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亿元（RMB100,000,000元） 增加至人民币1.3亿元（RMB130,

000,000元），股东及股东出资比例均保持不变。

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后，本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6,300,000 51%

上海谷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3,700,000 49%

总计 130,000,000 100%

本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就本次增加注册资本事宜修改了公司章程相应

条款。本次增加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已在工商机关办理完毕，并按有关规定

向监管机构备案。

特此公告。

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侯守法先生。相关工商变更

手续已在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毕，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MA1G5BX43X保持

不变。

特此公告。

附：

侯守法简历

侯守法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注册会计师，公司董事长。 曾任国家审计署主任科员、北

京燕莎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总经理助理。现任北京长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北京长安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首创期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国融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01111�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2019-033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主要运营数据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9年8月，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及所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

团” ）合并旅客周转量（按收入客公里计）同比、环比均上升。 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位公里计）同比

上升5.6%， 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6.1%。 其中， 国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升7.3%， 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

6.9%；国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升2.9%，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5.9%；地区运力投入同比上升7.1%，旅客

周转量同比下降4.5%。 平均客座率为84.6%，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航线下降0.4个百分点，国

际航线上升2.4个百分点，地区航线下降9.4个百分点。

货运方面，2019年8月货运运力投入（按可用货运吨公里计）同比上升1.7%，货邮周转量（按收入货

运吨公里计）同比下降6.2%，货邮运输量同比下降2.5%；货运载运率为46.1%，同比下降3.9个百分点。

2019年8月2日起，新增北京-尼斯航线（每周三班）。

2019年8月，本集团共引进1架A320系列飞机，退出1架A320系列飞机和1架A319飞机。截至2019年

8月底，本集团合计运营678架飞机，其中自有飞机286架，融资租赁193架，经营租赁199架。

2019年8月主要运营数据如下表：

本月实际完成

数

比上年同期增

长(%)

环比增长

(%)

环比完

成数

当年累计

完成数

比上年同期累计

增长(%)

一、运输能力

1、可用吨公里(百万)1 3,141.3 4.5 -0.2 3,147.3 24,608.0 4.9

其中:�国内航线 1,622.4 7.4 0.0 1,621.7 12,667.3 3.3

国际航线 1,411.1 1.1 0.3 1,407.2 11,030.9 6.0

地区航线 107.8 7.1 -8.9 118.4 909.8 15.5

2、可用座位公里(百万)2 25,175.8 5.6 0.0 25,165.8 192,069.8 5.7

其中:�国内航线 14,668.4 7.3 0.7 14,569.7 110,812.3 4.3

国际航线 9,580.1 2.9 -0.2 9,603.7 73,687.8 7.0

地区航线 927.3 7.1 -6.6 992.5 7,569.7 14.7

3、可用货运吨公里(百万)3 869.8 1.7 -0.7 875.7 7,274.9 3.1

其中:�国内航线 303.5 8.0 -2.2 310.3 2,693.0 -0.2

国际航线 546.7 -1.5 1.1 540.9 4,388.0 4.7

地区航线 19.6 3.5 -19.8 24.5 193.9 16.3

二、运输

1、收入吨公里(百万)4 2,238.0 3.2 2.2 2,189.0 16,903.0 4.1

其中:�国内航线 1,219.7 6.2 3.2 1,182.2 9,060.2 3.4

国际航线 945.1 0.1 2.1 925.6 7,220.2 4.4

地区航线 73.1 -4.3 -10.0 81.3 622.6 12.7

2、收入客公里(百万)5 21,296.8 6.1 4.3 20,418.3 156,499.2 6.4

其中:�国内航线 12,635.7 6.9 4.4 12,103.6 91,822.5 4.2

国际航线 7,944.4 5.9 5.6 7,520.8 58,597.9 9.2

地区航线 716.7 -4.5 -9.7 793.8 6,078.8 14.0

3、收入货运吨公里(百万)6 401.2 -6.2 -4.3 419.1 3,153.8 -3.0

其中:�国内航线 130.1 2.3 0.8 129.1 993.8 -1.3

国际航线 265.0 -9.6 -6.1 282.2 2,102.3 -3.8

地区航线 6.2 -15.5 -20.9 7.8 57.6 -1.6

4、乘客人数(千) 10,480.0 5.7 4.3 10,051.0 77,014.2 5.4

其中:�国内航线 8,473.8 5.9 4.7 8,092.3 61,569.1 3.6

国际航线 1,530.4 7.4 6.2 1,440.7 11,548.7 12.6

地区航线 475.7 -1.1 -8.2 518.1 3,896.3 14.7

5、货物及邮件(吨) 118,674.1 -2.5 -1.6 120,577.5 927,966.4 -1.4

其中:�国内航线 79,629.5 1.2 1.1 78,789.5 609,691.1 -1.6

国际航线 35,240.9 -8.5 -5.3 37,216.8 283,803.8 -0.7

地区航线 3,803.7 -15.6 -16.8 4,571.1 34,471.5 -4.3

三、载运率

1、客座利用率(%)7 84.6 0.4 3.5 81.1 81.1 0.5

其中:�国内航线 86.1 -0.4 3.1 83.1 83.1 -0.1

国际航线 82.9 2.4 4.6 78.3 78.3 1.5

地区航线 77.3 -9.4 -2.7 80.0 80.0 -0.5

2、货物及邮件载运率(%)8 46.1 -3.9 -1.7 47.9 47.9 -2.7

其中:�国内航线 42.9 -2.4 1.3 41.6 41.6 -0.4

国际航线 48.5 -4.3 -3.7 52.2 52.2 -4.2

地区航线 31.5 -7.1 -0.4 31.9 31.9 -5.4

3、综合载运率(%)9 71.2 -0.9 1.7 69.6 69.6 -0.5

其中:�国内航线 75.2 -0.8 2.3 72.9 72.9 0.1

国际航线 67.0 -0.7 1.2 65.8 65.8 -1.0

地区航线 67.8 -8.1 -0.9 68.7 68.7 -1.6

注：1、可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用运载吨位数量

2、可用座位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出售座位数量

3、可用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4、收入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乘客及货物）吨位量

5、收入客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6、收入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

7、客座利用率指以收入客公里除以可用座位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8、货物及邮件载运率指以收入货运吨公里除以可用货运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9、综合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除以可用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集团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

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615� � � � � �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19-072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22号明阳工业园，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

份公司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50,362,6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63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张传卫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

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现场出席4人，通讯出席1人，董事王金发先生、张瑞先生、吴隽诗女士、陈桥

宁先生因公务未出席；独立董事李仲飞先生、王玉女士因公务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曹人靖先生因公务未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建军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传卫先生、副董事长/

首席战略官沈忠民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0,360,939 99.9998 1,700 0.000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新增2019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9,751,439 99.9281 611,200 0.0719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3,370,309 99.9996 1,500 0.000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0,359,439 99.9996 3,200 0.000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改 《公司

章程》的议案

178,054,862 99.9990 1,700 0.0010 0 0.0000

2

关于新增2019年

度对外担保预计

额度的议案

177,445,362 99.6567 611,200 0.3433 0 0.0000

3

关于新增2019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议案

27,596,718 99.9946 1,500 0.005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1与议案2均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本次审议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2、3。

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Keycorp� Limited、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 中山瑞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中山博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关联股东中山联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且未参与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磊 孙仙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2019年9月17日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奈科技”、“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５７

，

９６４

，

５２９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５８１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

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７

，

９６４

，

５２９

股。 初

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９８

，

２２６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

。 战略投资

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

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发行总量的

４．３１％

。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则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３８

，

９４５

，

５２９

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２２％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５１９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７８％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

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６

元

／

股，发行人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天奈科技”股票

１６

，

５１９

，

０００

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 （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

配售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

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限售期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

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

限售期安排。

３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

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３

，

３６２

，

９９４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４６

，

５０１

，

７４４

，

５００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３５５２３４０％

。

配号总数为

９３

，

００３

，

４８９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９３

，

００３

，

４８８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２

，

１０７．４４

倍，

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

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

后，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５

，

５４６

，

５００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３

，

３９９

，

０２９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６０．２２％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２

，

０６５

，

５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３９．７８％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７４５０９１％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三楼会议室春申轩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

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